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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1）

（認股權證代號：1032）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千港元

總營業額
 （包括應佔共同控制個體） 2,441,9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7,168

每股盈利 3.80港仙

每股權益** 1.54港元

** 每股權益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除以於2012 年9月30日之已發行普通股本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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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2011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763,156 1,425,325
銷售成本 (1,601,790) (1,327,983)

  

毛利 161,366 97,342
其他收入 28,216 18,6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521) (1,53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199) –
銷售開支 (3,580) (2,238)
一般及行政開支 (114,691) (100,46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975 –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業績 19,311 58,624
融資成本 4 (21,481) (11,862)

  

  
除稅前溢利 69,396 58,506
所得稅開支 5 (32,228) (24,731)

  

本期溢利 6 37,168 33,775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5,846) 21,163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31,322 54,938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7,168 33,775
 非控股權益 – –

  

37,168 3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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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1,322 54,938
 非控股權益 – –

  

31,322 54,938
  

每股盈利
 — 基本 8 3.80港仙 3.69港仙

  

 — 攤薄後 8 3.80港仙 3.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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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2012年
9月30日

2012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216,585 215,890
投資物業 432,117 422,622
於聯營公司權益 69,240 66,387
於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96,937 77,626
遞延稅項資產 13,852 10,015
聯營公司之欠款 103,427 103,420

  

932,158 895,960
  

流動資產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601,057 564,814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 589,610 578,998
發展中物業 646,664 642,587
就發展中物業所付之按金 172,590 179,783
持作銷售物業 396,147 457,088
就持作銷售物業所付之按金 27,805 36,004
持作買賣投資 423 468
聯營公司之欠款 705 705
共同控制個體之欠款 90,197 54,581
可退回稅項 20,583 17,0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9,577 242,082
銀行結餘及現金 354,956 414,944

  

3,060,314 3,18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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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30日

2012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157,694 120,476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11 702,907 765,213
預售發展中物業而收取之按金 60,188 63,646
欠聯營公司款項 15,864 15,893
欠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52,524 69,905
應繳稅項 92,595 82,796
應繳股息 7,829 –
融資租賃承擔 15,374 15,864
借款 1,202,014 1,242,185

  

2,306,989 2,375,978
  

流動資產淨值 753,325 813,0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85,483 1,709,046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債券 150,000 150,000
融資租賃承擔 15,459 15,250
借款 – 48,189
遞延稅項負債 14,786 14,638

  

180,245 228,077
  

資產淨值 1,505,238 1,480,96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7,864 97,864
儲備 1,407,024 1,382,7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04,888 1,480,619
非控股權益 350 350

  

權益總額 1,505,238 1,48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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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按公平值計
量。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全年財務
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除非假定在若干情況下被推翻，
否則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假定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
之投資物業可透過出售收回。

本集團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董事已審
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總結本集團並非以其目的為透過銷售，獲取隱含於投資物
業之絕大部份經濟利益之業務模式持有投資物業，因此並無推翻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

號所載之假定。

由於應用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本集團無須就出售其技資物業繳付任何所得稅，因
此並未就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確認任何遞延稅項。過往，本集團按照物業之全部賬面值
透過使用而收回之基準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遞延稅項。

由於已追溯應用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令本集團於2012年3月31日之遞延稅項負債減
少33,132,000港元，並於保留盈利確認相應調整。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其他修訂並未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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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 — 2011年周期之
 年度改進 2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
 及過渡性披露 4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個體之
 權益披露：過渡性指引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個體之權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2011年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2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之剝離成本 2

1 於2012年7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3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4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5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一組有關綜合、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五項準則已於2011年6月頒佈，包括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於2011年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2011年修訂）。

此等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如下文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中就處理綜合
財務報表以及香港（常務解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 特殊目的個體 之部份。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括對控制新釋義的三個原素：(a)對被投資者的權力、(b)對其於被投
資者的參與之範圍或權益，以致可變的回報；及 (c)被投資者使用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
金額的能力。詳盡指引已加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內以處理複雜的情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及香港（常務解釋
委員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個體 — 合資者的非現金投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處
理合營安排中兩方或以上擁有共同控制權應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中的共同合作或合資的區分取決於合營安排下各方的權利及責任。相對地，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共有三類合營安排：共同控制個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
業務。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項下的合營公司須按權益會計法入賬，而香港會計準則
第31號項下的共同控制個體目前則按權益會計法或比例會計法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披露準則及適用於所有於附屬公司擁有權益之個體、合營安
排、聯營公司及╱或未被綜合之結構個體。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披露要
求比現行標準之要求更為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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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五項準則於2013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此等五項準則可提早應用，
惟須同時提早應用。本集團董事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所帶來
的影響，當中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與本集團的業務有關，並將引致須對
會計政策、披露事宜或財務報表內若干項目的計量作出改動。然而，本集團尚未能確定
上述事項對其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的影響。

本集團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營業額指本期建築合約所產生合約收入、出售物業收入、來自物業的租金和租賃
收入，以及來自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的服務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為執行董事及若干高級管理層（統稱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就
主要營運決策者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之業務活動分類為以下營運及報告分
部：

1. 建築工程 — 提供土木工程、機電工程、地基及樓宇建築工程
2. 物業發展 — 出售物業
3. 物業投資 — 租賃物業
4. 專業服務 — 提供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
5. 其他業務 — 其他活動包括買賣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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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及報告分類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附註） 1,466,291 182,243 6,033 108,589 – 1,763,156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營業額 678,749 – – – – 678,749      

分類營業額 2,145,040 182,243 6,033 108,589 – 2,441,905
      

業績
經營業績 5,645 57,610 4,112 6,109 (119) 73,35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2,975 – – – 2,975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業績 19,311 – – – – 19,311
      

分類溢利（虧損） 24,956 60,585 4,112 6,109 (119) 95,643
     

未分配企業開支 (6,812)

利息收入 2,046

融資成本 (21,481) 

除稅前溢利 69,396

所得稅開支 (32,228) 

本期溢利 3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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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附註） 1,168,961 136,255 4,417 115,692 – 1,425,325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營業額 757,734 – – – – 757,734      

分類營業額 1,926,695 136,255 4,417 115,692 – 2,183,059
      

業績
經營業績 (33,160) 38,348 5,526 3,046 (8) 13,752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業績 58,624 – – – – 58,624      

分類溢利（虧損） 25,464 38,348 5,526 3,046 (8) 72,376
     

未分配企業開支 (4,022)

利息收入 2,014

融資成本 (11,862) 

除稅前溢利 58,506

所得稅開支 (24,731) 

本期溢利 33,775
 

附註： 對外銷售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呈列之本集團營業額。

分類營業額包括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營業額，以供主要營運決策者進行表現評核。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產生之毛利（毛虧），經扣除各分類直接應佔之銷售開支以及一般及行
政開支，而並無分配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核作報告之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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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20,690 16,870
 不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02 103
 融資租賃 728 412
 欠一間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 311
 無抵押債券 5,438 –

  

總借款成本 26,958 17,696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3,920) (3,084)
  發展中物業應佔之數額 (1,557) (2,750)

  

21,481 11,862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該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中國附屬公司於該兩個期間之稅率為25%。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撥備乃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列明之規定估計。
土地增值稅已就增長價值按一組累進稅率作出撥備，並減去若干可抵扣項目，包括土地
成本、借貸成本及相關物業開發開支。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823 1,40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753 10,750
 — 中國土地增值稅 16,404 12,107
 — 其他司法權區 100 –

  

32,080 24,261
遞延稅項 148 470

  

32,228 2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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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期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17,778 18,469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14,610) (14,222)
  

3,168 4,24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33) (145)
  

7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末期股息
 確認為分派之2012年末期股息每股0.8港仙（2011年：無） 7,829 –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作計算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之盈利 37,168 33,775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978,638,531 916,135,974

以下項目所涉及普通股可能產生之攤薄影響：
 — 購股權  91,247 –

 — 認股權證 – 773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8,729,778 916,13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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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耗資約8,200,000港元（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1,600,000港元）於物
業、機器及設備。此外，本集團已出售賬面值約400,000港元（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2,100,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有關建築合約之中期進度付款申請一般按月提交及於一個月內結算。計入本集團之應收
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內之應收賬項為281,736,000港元（於2012年3月31日：276,134,000港元）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9月30日

於201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到期 262,966 262,739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款項：
 1–30日 14,148 11,596

 31–90日 3,753 888

 91–180日 463 538

 180日以上 406 373
  

281,736 276,134
  

11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計入本集團之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賬項為481,138,000港元（於2012年3月31

日：403,059,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2年
9月30日

於201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到期 338,612 257,700

1–30日 92,084 92,968

31–90日 35,082 43,174

91–180日 8,421 6,758

180日以上 6,939 2,459
  

481,138 40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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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及履約保證

於2012年
9月30日

於201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公司承擔建築工程合約之履約保證
 而向金融機構作出之擔保：
 — 附屬公司 380,331 255,797

 — 共同控制個體 33,491 33,491
  

413,822 289,288
  

就下列公司獲得信貸融資而向金融機構作出之擔保金額：
 — 一間聯營公司 32,000 32,000

 — 共同控制個體 439,000 344,500
  

471,000 376,500
  

就物業發展項目向就購買本集團持作銷售物業及
 預售物業之人士提供融資之銀行提供擔保 290,669 269,042

  

13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於2012年
9月30日

於201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409,200 409,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587 31,497

發展中物業 – 8,679

持作銷售物業 – 132,272

銀行存款 159,577 242,082
  

597,364 82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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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業務營運及擴展所需資金主要來自內部資金、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在有需要時再輔以發行股份集資。

於2012年9月30日，本 集 團 之 淨 債 務 總 額 約 為868,300,000港 元，即 負 債 總 額 約
1,382,800,000港元減去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約514,500,000
港元所得之數。於2012年9月30日，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既定還款日期，本集
團債項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於2012年
9月30日

於2012年
3月31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之借貸及融資租賃承擔：
 1年內或按要求 1,125.7 1,141.9
 1年後至2年內
  — 於流動負債列作按要求 64.5 87.7
  — 餘額 10.9 36.0
 2年後至5年內
  — 於流動負債列作按要求 19.7 20.1
  — 餘額 4.5 27.4
 5年後
  — 於流動負債列作按要求 7.5 8.4

＝ 8.4

1,232.8 1,321.5

無抵押債券
 — 於2年後至5年內償還 150.0 150.0

  

借貸總額 1,382.8 1,471.5
  

於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須付利息之債務淨額與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為0.58（2012年3月31日：0.55（經重列））。

為盡量減低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之借貸及現金結餘均以港元或人民幣為主，
即與相關的集團個體之功能貨幣相同。本集團承擔之外匯波動風險不大，並
僅於有需要時方會使用衍生合同用作對沖所承擔之貨幣風險。再者，本集團
之借貸並無採用任何利率金融工具作對沖。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良好而且穩健。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加上銀
行信貸融資額計算，本集團具備充裕流動資金以滿足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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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合共有僱員約3,530人。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之僱員薪酬總額約為406,400,000港元。僱員薪酬按工作性質及市場走勢釐定，
並根據內部考勤評核計算每年之增薪金額，作為對個別員工表現之獎勵。僱
員花紅按本集團旗下個別公司及僱員之表現而分發。此外，本集團亦因應若
干工作職務而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12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1年：無）。

業務回顧

中期業績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4.4億港元（包括本集團應
佔共同控制個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之21.8億港元增加了12%。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增加至約37,200,000港元，高於去年同期之33,800,000港元。

建築

建築業務方面，本集團繼續把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政府」）致力推
動主要基建及跨境設施所帶來之商機。於2012年9月30日，本集團手頭合約的
價值約為220.1億港元，而尚未完成合約則為106.4億港元，較於2012年3月31日
的數字分別增加7%及4%。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贏得九個主要項目，總合約金額約為27.1億港元，當中包
括多個政府部門的重大及利潤豐厚之建築新項目，這些合約有助進一步鞏固
政府機構與本集團之夥伴合作關係，從而提升對本集團承辦綜合建築工程實
力的信心，為香港政府的基建發展帶來貢獻。

本集團贏得的政府項目當中包括與渠務署簽訂的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該工
程是政府主要的新工程合約 (NEC)項目，工程總值678,000,000港元。此外，本集
團與水務署簽署價值700,000,000港元的水務工程定期合約地區E — 新界東，以
及與建築署就天水圍露天空間之建築項目簽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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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建築合約包括位於觀塘及荃灣的住宅發展項目、白石角一項建議住宅
發展計劃的會所及住宅入口大堂之裝飾工程，以及長沙灣建議寫字樓發展項
目之地基工程，上述四份合約之總值約為11億港元。

所有項目均如期進行，包括中環灣仔繞道工程之三個項目。所有與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之鐵路工程項目亦取得令人滿意之進展，當中包括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的軌道及接觸網系統工程、觀塘綫延綫黃埔站及避車隧道的建造工程，
以及南港島綫（東段）黃竹坑車廠地盤平整及樁柱工程。

物業發展

鑑於中國內地部份地區的樓市持續波動，本集團已開始將物業發展的焦點放
於香港及中國華南地區。

有關本集團位於河北省石家莊之「名門華都」發展項目，截至2012年9月30日，
第8座及第9座（即該項目之最後一期住宅）之住宅單位已分別售出16%及76%。
截至2012年9月30日，位於廣東省汕尾市的「名門御庭」項目亦已售出64%住宅
單位及88%商舖單位。

有關本集團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札比之物業發展，樓高十層的低密度
住宅發展項目Reem Diamond已完成平頂工程，預期於2013年第二季竣工。

物業投資

位於香港彩虹的「匯八坊」購物商場為本集團的主要物業投資之一，此項目表
現一直理想，租金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錄得雙位數字升幅。

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

本集團的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附屬公司持續錄得穩定及滿意的利潤增長。該
兩間附屬公司分別獲得香港科技大學的護衞服務合約及荃灣南豐中心的清潔
合約。而護衞服務附屬公司更深得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信賴，
為第47屆工展會提供護衞服務，這亦標誌著該附屬公司連續第三年承接該盛
會之護衞工作。

本集團的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附屬公司業務暢旺，除憑藉附屬公司能從其自
身經營之業務發展獲得豐碩成果外，亦受惠於本集團的綜合業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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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建築

受惠於「十大基建項目」及整個建築業的黃金期，管理層對本集團的建築業務
前景表示樂觀。香港政府立法會預計通過的基建與物流工程項目總值將由
2007至08年 度 的620億 港 元，增 加 近 三 倍 至2012至13年 度 的1,840億 港 元，而
基本工程按年實際開支將由2007至08年度的205億港元增至2012至13年度的623
億港元。香港目前欠缺可發展用地，對土地發展及相關基建需求殷切，有助
長時間維持甚至進一步推動公共建設之需求。有鑑於此，本集團已開始競投
多項大型公共項目，例如港鐵沙中綫鐵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中環灣仔
繞道餘段、蓮塘╱香園圍口岸及其他基建項目。

除了加強基建發展以外，香港政府銳意解決本地房屋需求的問題，亦為本集
團帶來了長遠發展機會，當中為提供更多住宅用地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正是
最佳例子。

雖然發展新項目的機會充裕，然而有關資源的需求亦急劇上升，專才、技術
人才及機器資源短缺問題不容忽視，而聘請分包商及顧問的成本亦因需求殷
切而大幅上升。資源短缺帶來的成本上漲問題對本集團之盈利造成壓力。本
集團現正積極尋找更多途徑以取得資源，從而應付其現有項目及未來發展機
會所需。本集團會致力控制成本，亦為潛在變動作出周詳計劃，以維持理想
的盈利水平為首要目標。

物業發展

由於土地供應有限以及房屋需求強勁，推動香港物業市場持續穩定增長。管
理層預期本地市場將保持增長，為本集團未來數年的發展締造良機。

為了把握面前的機遇，本集團將物業發展的焦點放於香港，其次為中國華南
地區。本集團亦會善用香港政府為舒緩累積房屋需求所提出的方案，例如改
造工廈為住宅單位或商用辦公室。

管理層相信，將發展重心投放於香港的物業市場能令本集團充分利用其在建
築及項目管理方面的專長，從而帶來更豐厚的回報。

中國內地未來的物業相關政策存在不穩定因素，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
全國代表大會後，可能推出新土地及房屋發展限制措施，此等因素勢將為本
集團帶來更多的挑戰。然而，管理層深信，只要透過審慎經營及時刻留意市
場發展，可以達至轉危為機。本集團位於石家莊及汕尾市的物業發展項目正
正反映該等機遇，並於回顧期內帶來了穩定的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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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管理層對於本集團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亦看好建築業務的前景。大型建
築項目將大幅推動本集團之發展及促進多元化的潛力，至於物業發展方面，
本集團將集中於拓展更為成熟及穩定的香港與中國華南地區市場。總括而言，
本集團的主要目標為達到每年約10%的純利增長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內所載
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4.2條之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每名
董事均須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董事會認為，為維持穩定性及連續性，
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流退任。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
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陳超
英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及許照中先生，全部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及同意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
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彭一庭

香港，2012年11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彭一庭先生、彭一邦先生、郭煜釗先生
及李蕙嫻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燊耀先生、陳超英先生、許
照中先生太平紳士及李承仕先生金紫荊星章、OBE、太平紳士。


